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开征集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的公告

一、征集范围

根据《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管理，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欢迎广大群众反馈和举报。

二、举报方式

（一）电话举报：0692—2121503

（二）信件举报：芒市白象街150号，德宏州生态环境局，邮政编码：678400。

（三）邮箱举报：243032725@qq.com。

三、线索征集时间
线索征集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31日18:00。

四、其他事项

举报云南省综合评标专家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应当实事求是，不得虚构、夸大、捏造事实，不得对他人诬告、陷害。倡导举报人实名举报，并提供举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违法违规行为的相关证据材料。德宏州生态环境局将对举报人、举报事项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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